
 

证券代码：300296  证券简称：利亚德  公告编号：2016-087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文旅商融合创新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

性，合作具体事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该合作协议中的投资总额20亿元为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建设的总投资

额，公司参与投资和服务的金额尚未确定，且政府项目执行周期较长，该合作的

履行将对公司2016年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业绩影响额度存

在不确定性。 

3、协议各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是协议的履行过程依然存在受不可

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4、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基本情况 

2016年8月9日，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利亚德”、“乙

方”）与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在重庆市巫山县签订了《文

旅商融合创新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巫山县早阳旅游新城江东组团区域合作

投资建设巫山县文旅商融合创新项目。 

2、合作方情况介绍 



 

甲方：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 

甲方为了进一步推动重庆市巫山县十三五期间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城

市空间与业态组合的创新，打通文化的公共性与旅游的产业属性，实现文化引领

创新驱动的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拟合作投资巫山县文旅商融合创新项目。甲方

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协议的履行。本次交易重

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建设名称：文旅商融合创新项目 

    2、项目总投资：20亿元 

3、项目建设地点：重庆市巫山县龙门街道办事处龙江村（江东组团控规

C04-12、C04-13地块与江东嘴之间），规划项目用地约 2000 亩。（以甲方给予

的规划红线图为准。） 

4、项目建设内容：依托巫山丰厚的历史文化与自然旅游资源，通过文化+

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商业的融合创新理念，为巫山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提档

升级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及示范意义的文化旅游新地标。项目包含一个原创

的引爆型旅游演艺 4.0城市主题秀、一个大型城市空间声光秀、以及围绕文化体

验、康养消费、亲子教育、休闲娱乐等创新的互动体验业态集群，用文化体验方

式与消费业态的创新实现公共空间、文化空间、旅游空间、商业空间的完美融合。 

5、项目合作方式 

（1）双方拟按 PPP 模式合作建设本项目，项目经营性业态所涉及的投资由

乙方负责投入，准经营性业态和非经营性业态由甲方指定的主体负责投入。双方

投入（除市政公共配套）由项目建设主体(SPV)按 20年还本付息的目标进行统筹

安排。具体合作模式以双方正式签署的 PPP合作协议为准。 

（2）项目识别阶段，甲方以公开招标方式启动项目方案比选工作，乙方同

意参与本项目的竞标。 

（3）项目准备阶段：乙方将组织业界顶尖的创意策划与设计服务团队，完

成资源调查与市场调研、需求洞察与项目定位、业态组合与动线设计、建筑形态



 

与空间设计、投资估算与收益测算、投融资与 PPP合作方案等相关工作。 

（4）根据前期概念阶段的设计成果，完成物有所值评价与财政承受能力评

估，确定项目建设主体、资本金规模、股权结构等具体合作条件，并启动招标采

购确定最终社会资本合作方。 

6、项目进度安排 

2016年 9月 30日：完成项目识别与项目准备阶段的相关工作； 

2016年 11月底（红叶节期间）：完成项目采购与项目执行阶段的全部设计

与项目开工； 

2017年 6月 30日：一期工程主体完工； 

2017年 10月 1日：项目试运营（试演出）。 

7、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1）甲方的权力和义务 

a、 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完成项目创意策划相关前期准备工作，及时向乙方提

供创意策划所必须的相关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和有效性负责，甲

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进行策划设计。 

b、甲方依照本协议获取的乙方有保密要求的创意策划文件和资料，除工程

需要外不得向任何无关第三人泄露，否则应承担由此所致乙方的全部损失。 

c、 乙方完成本协议下所有工作成果相关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

属于甲乙双方共同所有。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a、若乙方中标，乙方自行完成项目的创意设计方案，按规定时间提交创意

策划成果，涉及相关费用，甲方按招投标文件明确的方式及标准予以支付。若乙

方未中标，则双方互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及其它一切法律责任。 

b、乙方在向甲方提交创意策划方案后，如甲方对创意策划方案提出明确进

一步完善意见和建议，乙方团队应积极配合直至方案通过。 

c、甲方在本项目相邻地块的规划设计须征求乙方意见，便于协调推进项目

规划建设，提高项目运营效果。 



 

 

8、协议生效 

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合作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协议的合作内容，体现了公司“与政府共建幸福城市”的战略定位，有

利于公司开展文化旅游产业建设，有利于公司扩大文化板块业务规模，有利于公

司增强城市文化旅游的影响力；  

2、本项目的合作内容将会涉及到文化旅游规划、文化演艺、照明工程、LED

显示、VR/AR体验等多方面建设需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利亚德集团内各成员公

司将共同参与该项目的建设，充分发挥集团内各成员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 

3、该合作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拟按 PPP 模式合作建设本项目，具体合作模式以

双方正式签署的 PPP合作协议为准。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

变动的可能性，合作具体事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2、该合作协议中的投资总额20亿元为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建设的总投资

额，公司参与投资和服务的金额尚未确定，且政府项目执行周期较长，该合作的

履行将对公司2016年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业绩影响额度

存在不确定性。 

3、本协议的履行，存在甲方规划变更或延迟、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支付方

式、支付安排、支付能力等事项存在不确定性，项目全部或部分无法实施或延期

的风险。 

4、本协议的履行，存在项目实施和结果无法达到双方约定的合同要求，导

致项目延期交付、终止合作的风险。 

5、协议各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是协议的履行过程依然存在受不可

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6、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序号 公告日期 协议名称 项目进展 

1 2014-3-19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

广州市河东电子有限公司之战

略合作协议》 

业务合作一直在进行中。  

2 2014-6-23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

飞生电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5 年 1月 6 日发布了进展公告：1、公司全资子

公司深圳利亚德光电有限公司与飞生电子签订了正

式《采购框架合同》，约定公司为飞生电子设计、

开发并生产提供其定制 LED 小间距显示产品。2、公

司与飞生电子签订了《小间距 LED大尺寸商用大屏

售后服务保证协议书》，约定由利亚德提供飞利浦

品牌小间距 LED 大尺寸商用大屏产品的售后服务。 

小间距电视采购仍在进行中。 

3 2016-3-22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四

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的《“虚拟现实技术创新

与应用”战略合作协议》 

项目规划正在设计中。 

4 2016-3-22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成

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成都文

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的《文化产业战略合作意

向协议》 

武侯区文化旅游规划正在设计中。 

5 2016-3-22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国

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市分行签署的《开发性金融合

作协议》 

50 亿综合授信额度尚未使用。 

6 2016-6-13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昆

明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文化科

技产业创新发展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昆明官渡区与民族文化村文旅项目已启动前期。 

7、未来三个月内（2016年8月-10月），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或持股5%以上股

东所持限售股份即将解除限售的情况。 

 

五、后续进展情况的披露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有关监管规定，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文旅商融合创新

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11日 




